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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蔡佩珊
聯絡電話：08-7320415#6545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73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給字第1145245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76530000A114524538000-1.pdf、376530000A114524538000-2.pdf、

376530000A114524538000-3.pdf、376530000A114524538000-4.pdf、
376530000A114524538000-5.pdf)

主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

補助要點」業於114年12月31日以總處給字第11440024671

號令發布，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轉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114年12月31日

總處給字第11440024672號函辦理。

二、檢附人事總處原函影本、發布令影本、行政規則、總說明

及逐點說明各1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
鄉鎮市民代表會、各高國中、本縣各國小(不含崇華)

副本：本府人事處給與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林欣蓓

電話：02-23979298#656

E-Mail：shinbei@dgpa.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總處給字第114400246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業經本總處於
114年12月31日以總處給字第11440024671號令訂定發布，
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檢送發布令影本、行政規則、總
說明及逐點說明各1份，請查照轉知。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

長、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

院、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

政院各部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三

級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人事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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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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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 

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本總處）為執行我國少子女化對

策之相關計畫，鼓勵公教人員保險之被保險人生育，減輕育兒經

濟負擔，以發給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以下簡稱本差

額補助）予以協助，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總處，其任務如下： 

(一) 本要點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二) 本要點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 

(三)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 本要點業務之執行，由本總處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銀公司）辦理事項如下： 

(一) 本差額補助之宣導、審查及核發等事項。 

(二) 資訊作業系統之規劃、建置。 

(三) 本差額補助相關統計及分析。 

(四)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四、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或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

戶籍之國民結婚之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其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分娩或早產，並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六條

規定請領生育給付者。 

五、 前點補助對象請領之生育給付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時，發給本

差額補助；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與生育給付之差額計算，並

與生育給付合併發給為原則。 

前點補助對象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本差額補助按比例

增給。 

六、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本差額補助；已發給者，

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以書面行政處分令

其限期返還：  

(一)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請領之生育給付被撤銷或廢止。 



(二) 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七、 被保險人對於依本要點核給之差額補助處分如有不服，得按其身

分，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或訴願法之規定，提起救濟。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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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 

名稱 說明 

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 為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鼓勵公教

人員保險之被保險人生育，減輕育兒經濟

負擔，以發給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

補助（以下簡稱本差額補助）予以協助，爰

訂定本要點，並定名為「公教人員保險生育

給付差額補助要點」。 

規定 說明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本總

處）為執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之相關

計畫，鼓勵公教人員保險之被保險人

生育，減輕育兒經濟負擔，以發給公教

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以下簡

稱本差額補助）予以協助，特訂定本要

點。 

本要點之立法目的。 

二、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總處，其任務如

下： 

(一) 本要點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二) 本要點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

控。 

(三)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及其任務。 

三、本要點業務之執行，由本總處委託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銀

公司）辦理事項如下： 

(一) 本差額補助之宣導、審查及核發等

事項。 

(二) 資訊作業系統之規劃、建置。 

(三) 本差額補助相關統計及分析。 

(四)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為利相關業務之執行，明定本差額補助之

宣導、審查及核發等事項，由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以下簡稱本總處）委託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銀公司）辦理。 

四、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

籍或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

民結婚之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其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

分娩或早產，並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三十六條規定請領生育給付者。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五、前點補助對象請領之生育給付金額未 一、第一項規定本差額補助於請領公教人

員保險生育給付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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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臺幣十萬元時，發給本差額補助；

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與生育給付

之差額計算，並與生育給付合併發給

為原則。 

前點補助對象分娩或早產為雙生

以上者，本差額補助按比例增給。 

元時發給，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

與生育給付之差額計算，亦即發給差

額補助至十萬元。又本差額補助原則

上與生育給付合併發給。 

二、參酌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六條第三

項規定意旨，於第二項規定雙生以上

者，本差額補助比例增給。 

六、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

給本差額補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

止後，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以書

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請領之生育給付

被撤銷或廢止。 

(二) 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明定不予發給本差額補助之情形，並規定

如有不應發給而已發給之情形，應依行政

程序法相關規定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行

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七、被保險人對於依本要點核給之差額補

助處分如有不服，得按其身分，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或訴願法之規定，提起救

濟。 

本要點補助對象係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申請

生育給付者，包含公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教

職員、駐衛警察、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等，如

對於依本要點核給之差額補助處分不服，

應依其適用之相關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

法或訴願法等相關規定提起救濟，爰予明

定。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應。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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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總說明 
為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鼓勵公教人員保險法之被保險人生

育，減輕育兒經濟負擔，以發給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加給差額補助，合

計新臺幣十萬元，爰訂定「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其重點如下： 

一、 本要點之立法目的。（第一點） 

二、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及其任務。（第二點） 

三、 本要點業務之執行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三點） 

四、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及補助基準。（第四點、第五點） 

五、 不予發給本差額補助之情形，及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之返還規

定。（第六點） 

六、 被保險人對於本要點核給差額補助之處分如有不服之救濟途徑。（第

七點） 

七、 本差額補助之經費來源。（第八點） 




